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说明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综艺股份”、或“公司”）自 2016年 1

月 14 日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以来，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和要求，组织相关方积极推进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现将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

情况说明如下： 

    一、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 

因近期国内证券市场环境、政策等客观情况发生变化，公司及相关方认为目

前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条件不够成熟，经本次重组各方友好协商，各方决

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鉴于上述原因，公司于 2016年 9月 23 日召开第

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二、终止本次重组事项的具体过程 

因近期国内证券市场环境、监管政策等客观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公司及相

关各方认为目前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条件不够成熟。公司已于 2016 年 9 

月 19 日就该事项披露了《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2016 年 9 月 23 日，公司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终止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与中

星技术有限公司全体股东重大资产重组之终止协议》。 

关于公司董事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刘志耕、曹旭东、朱林三

位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独立董事同意终止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 

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公司与交易对方已于 2016年 9月 23日签署了《江苏

综艺股份有限公司与中星技术有限公司全体股东重大资产重组之终止协议》。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针对终止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综艺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期间根据

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综艺股份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程序符合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将于 2016 年 9 月 27 日上午 10:00-11: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证 e 互动”网络平台的“上证 e 访谈”栏目召开投资者说明会，说明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终止的具体情况。 

相关事项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

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关于召开投资者说明会的预告公告》等文件。 

三、披露预案之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前十大流通股东、交易对方及其他

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2016 年 3月 30 日，综艺股份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

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并进行了公告。 

2016 年 9月 19 日，公司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拟终止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6年 9月 19日起停牌。 

自预案披露之日（2016年 3月 30日）至终止资产重组事项开始停牌前一交

易日（2016年 9月 14日）期间，公司前十大股东、前十大流通股东、交易对方

及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普通证券账户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交易期间 增减数量（股） 

1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民森 H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16 年 5 月 4 日至

2016年 8月 22日 
-7,103,191 

2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海－

浦江之星 177 号集合资金信托 

2016 年 5 月 11 日至

2016年 5月 18日 
-9,331,896 

3 蒋宁君 
2016 年 5 月 30 日至

2016年 8月 30日  
-99,700 

4 卢塑云 
2016 年 6 月 2 日至

2016年 6月 16日 
5,000 

5 钮坤 2016 年 5 月 11 日至 0 



2016年 5月 12日  

说明：上表中， 1、2、3为本公司前十大股东； 4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手方关联方

董监高之直系亲属； 5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介机构项目经办人，其于 2016年 5月 11日

买入公司股票 2000股并于 2016年 5月 12日卖出。 

上述机构及人员未在本公司担任任何职务、未向公司派遣任何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等，亦未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讨论与决策，本公司亦未向上述

机构及人员泄露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任何尚未公开的信息。在公司终止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开始停牌前，公司及有关各方严格控制内幕消息知情人范围。除上

表所列交易情形外，其他自查主体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 

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事项是否构成交易一方或多方违约、违约责任及

已采取或拟采取的措施 

由于此前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生效条件均未满足，故上述协议均尚未生效。

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本公司与交易对方于 2016年 9月 23日签署了《江苏综艺

股份有限公司与中星技术有限公司全体股东重大资产重组之终止协议》，明确终

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双方均无需承担《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所规定的违约责任。 

五、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方面造成重大不利影响。重组事

项终止后，公司仍将与全体员工团结一心，持续深化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通过强

化内部管理、提升经营效率、提高员工凝聚力等多种手段，努力降低运营成本、

打造核心竞争力、提升市场竞争能力、提升主营业务盈利能力、不断提高经营管

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公司将持续密切关注监管政策走向，并继续积极寻求产业发展机会，优化改

善上市公司业务结构和盈利能力，逐步提高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六、股票复牌安排 

公司将在 2016 年 9 月 27 日召开投资者说明会，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



之后，公司将及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计划在披露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同

时股票复牌。 

七、承诺 

本公司承诺：公司在披露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后的 1个月内，不再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